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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芬太尼联合丙泊酚在无痛胃肠镜麻醉中的应用效果

及安全性分析 

陈  平 

仪征市中医院麻醉科  江苏仪征  211400 

【摘  要】目的 制定瑞芬太尼与丙泊酚联合用药麻醉方案，观察其用于无痛胃肠镜中的效果并围绕麻醉安全性进行重点讨论分析。方法 病例收录时间为

2022.06~2023.06，病历资料采集来源为仪征市中医院接收的无痛胃镜检查患者。应用随机数表法将纳入的 50 例患者分为对照组（n=25，丙泊酚）与观察组（n=25，

丙泊酚+瑞芬太尼），并对组间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以评估两组的麻醉效果。结果 T1、T2 时，观察组的 MAP、HR、SaO2水平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

的麻醉诱导及苏醒时间短于对照组（p<0.05）。两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无明显差异（p>0.05）。结论 瑞芬太尼与丙泊酚的联用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对无痛胃肠镜

麻醉患者血流动力学与自主呼吸的影响，利于患者尽早苏醒，同时还不会增加用药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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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镜是诊断和治疗消化道疾病的重要手段之一，近些年在临床上

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但由于胃肠镜检查具有侵入性，患者在置管的过

程中会出现恶心、腹痛等不耐受反应，而这不仅会导致患者依从性有所

降低，还有可能影响检查效率与质量。基于此背景，无痛胃肠镜检查理

念与技术被提出与应用，通过使用麻醉药物使患者短暂丧失意识与感觉，

能使患者在安静、舒适的状态下接受相关操作，从而充分保障检查效果。

以往临床在无痛胃肠镜中常采取丙泊酚静脉麻醉发，但近些年有研究指

出，该麻醉药的单一用药效果欠佳，应探索更完善的方案进一步提高松

弛效果，降低一系列不良反应风险[1-2]。故本文旨在分析瑞芬太尼联合丙

泊酚在无痛胃肠镜麻醉中的应用效果及安全性，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应用随机数表法将 2022.06~2023.06 我院接收的 50 例无痛胃镜检查

患者分为两组，其中对照组（n=25）男 19 例，女 16 例；年龄 30~75（51.43

±2.17）岁。观察组（n=25）男 18 例，女 17 例；年龄 30~75（51.50±2.12）

岁。两组的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p>0.05）。所有患者均符合无痛胃肠镜

检指征，经评估 ASA 分级为Ⅰ级或Ⅱ级，无合并重要器官功能障碍性疾

病者。 

1.2 研究方法 

检查前，指导患者禁食 8h、禁饮 4h，并于 10min 前予以患者二甲硅

油散。检查时，建立静脉通道，予以患者 0.9%氯化钠注射液，并对其生

命体征进行常规监测。之后采取鼻导管吸氧，完善相关用品（包括麻醉

药、麻醉机、麻醉面罩）准备。对照组应用丙泊酚进行麻醉，给药方式

为静脉注射，首量为 1.5~2.0mg/kg，根据患者实际情况选择是否追加剂量

（3~5mg/次）。评估患者睡睫毛反射情况，确认消失后开始检查。观察组

首先应用瑞芬太尼进行麻醉，给药方式为静脉注射，首量为 0.3~0.5μg/kg，

根据患者实际情况选择是否追加剂量（0.25μg/kg），之后应用丙泊酚（用

药方法与对照组一致）。在胃肠镜检中，对于 SaO2 降至 90%以下的患者，

或托下颌、或加压给氧；对于 HR 降至 50 次/min 以下的患者，需应用阿

托品进行干预，给药方式为静脉注射。同时还要监测患者的收缩压水平，

对于降至 90mmHg 以下的患者，应用麻黄碱进行干预，给药方式为静脉

注射。两组患者在镜检过程中均保持良好的镇静，检查结束后自行苏醒。 

1.3 观察指标 

（1）临床相关指标：动脉压（MAP）、心率（HR）、血氧饱和度（SaO2），

比较两组在用药前（T0）、用药 1min（T1）、用药 3min（T2）共三个时间

点的指标水平。（2）麻醉诱导及苏醒时间。（3）不良反应发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8.0 对计量资料（ sx  ）行 t 检验，计数资料[n（%）]

行 x2 检验。P<0.05 为对比有显著差异。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的临床相关指标 

t 检验证实，T0 时两组的 MAP、HR、SaO2 对比无显著差异（p>0.05），

而在 T1、T2 这两个时间点，观察组以上指标水平明显更高（p<0.05）。见

表 1。 

表 1  两组的临床相关指标对比（ sx  ） 

指标 时间 观察组（n=25） 对照组（n=25） t p 

T0 93.79±9.84 93.82±9.82 0.0108 0.9914MAP（mmHg）

T1 88.15±8.87 83.10±8.64 2.0392 0.0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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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 82.95±8.21 79.23±8.12 2.0438 0.0465

T0 86.77±9.93 86.80±9.92 0.0107 0.9915

T1 78.54±8.28 73.36±8.07 2.2401 0.0298HR（次/min） 

T2 73.84±7.91 68.79±6.52 2.4632 0.0174

T0 96.99±1.40 97.03±1.39 0.1014 0.9197

T1 95.03±1.18 93.01±1.16 6.1039 0.0000SaO2（%） 

T2 93.67±1.16 90.41±1.10 10.1963 0.0000

2.2 比较两组的麻醉诱导及苏醒时间 

观察组的麻醉诱导及苏醒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的麻醉诱导及苏醒时间对比（ sx  ） 

组别 n 麻醉诱导时间 苏醒时间 

观察组 25 1.60±0.36 2.29±0.31 

对照组 25 1.84±0.40 6.07±0.42 

x2  2.2299 36.2058 

p  0.0305 0.0000 

2.3 比较两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两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无明显差异（p>0.05）。见表 3。 

表 3  两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n（%）] 

组别 n 恶心呕吐 头晕头痛 心动过缓 发生率 

观察组 25 1 1 0 2（8.00） 

对照组 25 2 3 1 6（24.00） 

x2     2.3810 

p     0.1228 

3 讨论 

胃肠镜的应用能使医务人员对检查部位进行细致观察与全面探查，

以结合患者症状表现与其他检查结果给出明确诊断，同时医务人员还可

在胃肠镜下进行精准、精细的治疗操作，以缓解患者症状、控制病情发

展。但由于胃肠镜检中需要置管，患者会产生一定的生理不适，同时多

数患者也因此存在恐惧心理，而这些都是检查效率与质量的重要影响因

素，需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确保检查高效完成。无痛胃肠镜的研发与应

用实现了提高检查安全性、患者舒适度的目的，目前在临床上有着十分

广泛的应用。具体来讲，无痛胃肠镜中通过使用麻醉药让患者短暂的失

去意识与感觉，既能缓解患者的恐惧情绪，也能避免生理不适影响检查

的顺利进行。以往临床在无痛胃肠镜中多应用丙泊酚进行麻醉，该药具

有起效迅速、诱导平稳等特点，且麻醉深度较易控制，有利于患者尽快、

完全苏醒。但近些年陆续有研究指出，丙泊酚本身无镇痛功效，单纯应

用该药时需适当增加剂量才能达到相应的麻醉效果，而该药又会患者的

呼吸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可使患者出现呼吸频率减慢、潮气量减少等问

题，缺乏安全性[3-4]。瑞芬太尼则是一种短效的阿片类麻醉镇痛药物，具

有起效迅速、药效消失快等特点，并且该药的代谢清除不会受到体重、

性别、年龄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不依赖于肝肾功能，通常在使用 10min

后患者就能恢复自主呼吸。另外有研究指出，瑞芬太尼与丙泊酚的联合

应用，不仅能起到明显的镇痛作用，还能通过减少丙泊酚剂量，降低不

良反应风险，安全性与有效性均比较高[5]。本研究结果显示：t 检验证实，

T0 时两组的 MAP、HR、SaO2 对比无显著差异（p>0.05），而在 T1、T2

这两个时间点，观察组以上指标水平明显更高（p<0.05）。在麻醉诱导及

苏醒的时间对比中，t 检验证实均为观察组更短（p<0.05）。两组的不良反

应发生率无明显差异（p>0.05）。 

综上所述，在无痛胃肠镜中联合应用瑞芬太尼与丙泊酚，能获得更

良好的麻醉效果，主要表现为对患者生命体征的影响较小，利于患者镜

检后尽快苏醒等，此外瑞芬太尼的加用不会增加不良反应，麻醉安全性

有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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